附件4
承诺函

汕尾市工业和信息化局：

xxxxxxx有限公司已仔细研究贵局关于遴选第三方机构承担2025年汕尾市促进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（企业小额技术改造）奖励项目评审及其他事项遴选公告的全部内容，愿意以人民币      （¥     ）的投标总价向你方提供服务，并做出以下承诺：

一、承诺对申报材料及相关资料的真实性和有效性负责,对申报资格和申报条件的符合性负责。同时声明本单位近三年在经营活动没有出现重大违法情况。

二、申报单位及其同一法人代表、股东的其他单位承诺不对项目申报单位提供项目申报等有偿服务，不存在利益关系或冲突，不存在其他影响公正性的情况。

三、如我方成为本次中标服务机构，我方保证做到以下几点：

1、按聘请公告的时间节点和工作要求，保质保量完成2025年汕尾市促进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（企业小额技术改造）奖励项目评审验收工作及其他事项；

2、以科学的态度和方法，严格依照项目评审工作的有关规定、程序和办法，实事求是，独立、客观、公正地对申报项目作出评审；

3、严守相关廉洁纪律，保证不会利用评审的特殊身份和影响力，与申报项目单位及相关人员串通、为申报项目单位提供各种便利；不索取或者接受申报项目单位以及相关人员的礼品、礼金、有价证券、支付凭证等可能影响评审公正性的财物、宴请及其他好处；

4、严格遵守保密规定，未经允许，不单独与申报项目单位及相关人员接触、不复制保留或者向他人扩散评审任何资料，泄露保密信息。不擅自披露、使用或许可使用申报项目单位的商业秘密；

5、不压制评审专家的不同学术观点和意见；

6、在评审服务工作过程中，若发现重大问题会及时向贵局反映；评审工作结束后保证将所有评审资料、工作记录及工作底稿等完整交回贵局工作人员。

四、在合同协议书签订前，本承诺函与贵局的中标通知书将构成贵我双方之间共同遵守的文件，对双方具有约束力。

五、                。（其他补充说明）

                报价人（单位盖章）：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人：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传真或电子邮箱：              


